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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8_AF_A5_E

6_A1_88_E6_98_AF_E5_c36_52914.htm 案情：2001年2月4日下

午，海口大成实验学校在海口市海秀路千家乐广场设置招生

咨询宣传点，陈列五块宣传板，宣传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情

况简介，教育成果及学生家长来信，同时张贴《海口晚报》

的“九岁学童欠交学费竞被扣留--树人学校如此逼债叫人寒

心”、“公安部门出面干预--被扣学童回家了”“社会各界

关注被扣学童”及“大成实验学校特报陈银坚”等四篇关于

海口树人学校扣留欠交学费学生陈银坚的报道，海口树人学

校法定代表人得知此事后，召集校长、教务主任和一名保安

员一同前往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宣传点，经双方交涉未果，

海口树人学校的来人即动手撕毁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宣传板

及宣传资料，海口大成实验学校因此以名誉侵权起诉海口树

人学校。要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直接财产损失和名

誉损失。 评析：该案有几种观点： (１)该案中海口树人学校

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海口大成实验学校是教书育人有一定

社会影响的社会办学的法人实体，海口树人学校在公众场合

砸毁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招生宣传板，严重损害海口大成实

验学校的名誉，已侵犯了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名誉权。 (２)

海口树人学校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海口大成实验学校

以扩招生源为目的，在自己的招生宣传板上张贴对海口树人

学校不利的、不确定的宣传报道，造成社会公众对海口树人

学校的评价降低，已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海口树人学校制

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合理合法的，应驳回海口大成实验学校



的诉讼请求。 (３)海口树人学校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名誉权，

海口树人学校的行为并未对海口大成实验学校实施侮辱、诽

谤行为，不构成名誉侵权，但其实施的撕毁行为直接侵犯了

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财产权利，应予赔偿。 笔者认为，第三

种观点更为确切。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

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

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

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

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本案中，

海口树人学校并没有以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诋毁、诽谤海

口大成实验学校。海口树人学校认为海口大成实验学校侵犯

其合法权益，而采取撕毁海口大成实验学校宣传板及宣传资

料的非法方式，没有证据证明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社会评价

及社会地位降低，也不符合侵犯海口大成实验学校名誉权的

构成要件。但海口树人学校的行为干扰了海口大成实验学校

的正常招生工作，而且直接造成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财产损

失。海口树人学校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实施该行为的抗辩理

由无理。海口树人学校可以采取正当合法的措施而不是撕毁

宣传板、宣传资料的方式加以制止，所以经过法院一审、二

审审理，判决树人学校的行为不构成名誉侵权，但构成了财

产侵权，并判决其赔偿财产损失是合理的。至于有的观点认

为海口树人学校制止海口大成实验学校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合

理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确切，《反不正当竞争法》上规

定的主体是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

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本案中的学校尽管是私立学校，

有一定的营利目的，但却是经过海口市教育局批准的民办学



校，主要还是以公益服务为主，不符合不正当竞争的主体，

且当中海口大成实验学校没有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海

口树人学校的商业信誉，其实施的张贴不利海口树人学校的

报道的行为也不符合《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４种

：①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②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

，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

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

名商品；③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

是他人的商品；④在商品上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

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

，此外，还有采用帐外暗给回扣，虚假广告，侵犯商业秘密

，违法有奖销售等行为均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中的海

口大成实验学校行为不在上述范围内，所以不是不正当竞争

行为。在本案中，不论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行为是否妥当，

海口树人学校都不应采取侵犯海口大成实验学校财产的行为

，海口树人学校必须为其侵犯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但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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